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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御景酒店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其持有的山东御景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景酒店”）90.05%股权及对御

景酒店享有的共计人民币 19,350.72 万元的债权以人民币 35,650 万元转让给寿光晨鸣广源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地产”）。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8）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披露的《关连交易—出售御景酒店

股权》。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广源地产尚有转让价款人民币 16,403.77 万元未完成支付，

且已向公司回函无力支付前述款项。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御景酒店与

广源地产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签署了《<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御景酒店仍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寿光晨鸣广源地产有限公司 

丙方：山东御景大酒店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2、协议解除声明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协议《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解除。 

3、已支付价款的结算及支付 

（1）甲方同意退还乙方已经支付价款 192,462,284 元。 

（2）甲乙双方确认采取分期方式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价款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具体如下： 

①本协议签订后 6 个月内，甲方向乙方退还其已支付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96,231,142

元及自协议签订日至价款支付日之间产生的资金占用费。 

②本协议签订后 12 个月内，甲方向乙方退还其已支付价款剩余的 50%，即人民币

96,231,142 元及自协议签订日至价款支付日之间产生的资金占用费。 



4、税收和费用 

因本协议项下签订本协议发生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发生的费

用）由甲乙双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5、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 15 日内，乙方应当配合甲方办理完毕目标股权变更登记的

相关手续。甲方同意在完成股权过户后，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90.05%股权质押给乙方，直

至甲方完成所有已支付价款的退回，并承诺在此期间目标公司不再新增质押、担保等权利

负担。 

6、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之日

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解除协议的签署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公司遵循会计处理的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经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充分沟通，将御景酒店重新纳入 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该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相关规

定，未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中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交易终止后，御景酒店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彻底消除了关联方潜在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风险，从根本上保障了上市公司资产安全及全体股东权益，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

利益输送或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合规治理及风险防控的监管要求。 

五、备查文件 

1、《<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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